 2026年第十师北屯市促消费实施方案

为深入落实《2026年兵团加力扩围提振消费和支持规上服务业发展实施方案》（兵商务字〔2026〕20号），紧抓传统节假日消费旺季，以节聚势，促进形成浓厚氛围的消费环境，扎实开展师市消费促进活动，不断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促进师市服务业扩容提质，助推师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1、 活动时间
2026年3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2、 活动预算
计划投入资金1150万元，兵团和师市财政按照7:3承担，其中兵团财政承担805万元，师市财政承担345万元。
3、 活动内容
（一）师市落实兵团汽车消费补贴活动
1.活动时间：2026年3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2.活动预算及资金来源：计划投入资金750万元。补贴资金由兵团和师市财政按照7:3承担。活动日期届满或活动资金用完，活动自动截止。
3.活动内容：对个人消费者在十师辖区购买乘用车（含皮卡车）给予一次性补贴，补贴标准按照《关于印发<兵团加力支持消费促进和规上服务业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兵商务字〔2024〕97号）执行（兵团汽车消费补贴不得与国家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补贴重复享受），补贴标准如下。
	单车不含税价格（万元）
	车辆类型
	补贴金额（元）

	5≤X＜8
	燃油车
	3000

	
	新能源
	4000

	8≤X≤20
	燃油车
	5000

	
	新能源
	6000

	X＞20
	燃油车
	6000

	
	新能源
	7000


4.补贴申请流程
个人消费者在活动期限内，在中国农业银行掌上银行领取活动资格券（资格券领取时间和新车发票开具时间不分先后顺序，均需在活动期间内），并在已公告的汽车经销商处购买非营运新车乘用车（含皮卡）且在疆内完成上牌，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掌上银行APP提供如下申请资料：
（1）购车人有效身份证件；
（2）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3）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行驶证正副页（非营运）；
（4）个人银行卡（按身份证实名制办理并注明开户行）；
（5）银行交易凭证；
（6）其他申领补贴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兵团商务局确定的第三方平台资料要求为准。
上述资料必须属于同一人，否则无法享受补贴。新车发票开具日期及机动车登记注册日期均需在2026年3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期间，资料提报截止日期为2027年1月15日，逾期不再受理。
（二）开展吃住在北屯促消费活动
1.活动时间
2026年5月至9月。
2.参与活动主体
第十师北屯市限上及限下抽样住宿、餐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
3.活动预算及资金来源
计划投入资金200万元，资金由兵团和师市财政按照7:3承担。活动日期届满或活动资金用完，活动自动截止。
4.活动内容及预算
（1）提振住宿消费
活动内容：支持第十师北屯市限上住宿企业、限下抽样住宿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下同）与全国各地旅行社合作（不包含散客），招揽游客入住。对入住师市参与活动住宿企业的旅行团游客每间房给予30元住宿消费优惠（每间房间价格不低于150元）。
活动预算：100万元。
（2）提振餐饮消费
活动内容：支持第十师北屯市限上餐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下同）与全国各地旅行社开展团餐合作。对在师市参与活动餐饮企业吃团餐的游客，团餐标准为40元每人减13元，30元每人减10元。
活动预算：100万元。
5.补贴方式及流程
（1）合同签订：旅行社提前与参与活动商家签订正式合作合同，合同中须注明补贴相关条款，并加盖双方公章。
（2）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团队行程单及游客入住（用餐）登记信息。旅行团抵达活动企业后，旅行社领队需主动向参与活动企业前台出示合作合同复印件及游客名单，配合完成入住（用餐）人员信息登记。
（3）费用结算：旅行社统一结算住宿（用餐）费用，按照活动补贴标准收入费用，并开具等额发票。
（4）消费补助申请。活动企业按月向商务局申请消费补助。向第十师北屯市商务局提供以下四项印证资料：与旅行社签订的合作正式合同（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团队行程单、入住人员登记信息名单（电话号码、入住时间、入住天数）、就餐人员名单（电话号码、就餐标准、菜单）。旅行社行程单（内容清晰、二维码可扫描）、车辆信息、车辆数量、每辆车承载人数信息（加盖公章的复印件）、3张带水印的照片。4、住宿业和餐饮业向旅行社开具的发票。以上信息需旅行社与第十师北屯市限上、限下抽样企业共同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
（三）开展线上消费券活动
1.活动时间
2026年5月至10月。
2.活动对象
在师市辖区的个人消费者；师市限上餐饮、商超、成品油零售单位、住宿单位；限下餐饮、商超、住宿抽样单位。
3.活动预算及资金来源
计划投入资金190万元，资金由兵团和师市财政按照7:3承担。活动日期届满或活动资金用完，活动即自动截止。
4.活动内容及活动规则
（1）餐饮消费券
活动内容：在限上餐饮单位开展“满100减20元”促消费活动，在限下抽样餐饮单位开展“满20元减5元”活动，投放20元消费券4.25万张，共计85万元；投放5元消费券1万张，共计5万元，合计90万元。
活动规则：消费者通过第三方平台领取，可在限上、限下抽样餐饮单位使用。消费券在投放期间单用户最多核销5张，每达到一次满减金额以后可以使用一张，当日领取的消费券有效期截止为23点59分，过期清零，资金回到总盘中循环使用，消费券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商超消费券
活动内容：在限上、限下抽样单位开展“满100减20元”促消费活动，投放消费券3.5万张，共计70万元。
[bookmark: _GoBack]活动规则：消费者通过第三方平台领取，可在限上、限下抽样商超单位使用。消费券在投放期间每名消费者最多核销5张消费券，每达到一次满减金额以后可以使用一张，当日领取的消费券有效期截止到为23点59分，过期清零，过期清零，资金回到总盘中循环使用，消费券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成品油消费券
活动内容：在限上成品油零售单位开展“满300减40元”活动，投放消费券7500张，共计30万元。
活动规则：消费者通过第三方平台领取，可在限上成品油零售单位使用。每名消费者在投放期间最多可领取2张消费券，每次限核销1张，当日领取的消费券有效期截止到为23点59分，过期清零惠，资金回到总盘中循环使用。消费券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四）开展纸质消费券活动
1.活动时间
2026年5月至12月。
2.活动对象
在师市辖区的个人消费者；师市限上餐饮、商超单位、住宿单位；限下餐饮、商超抽样单位。
3.活动预算及资金来源
活动预计投入资金10万元，资金由兵团和师市财政按照7:3承担。
4.活动内容
消费券在五一、中秋、国庆等节假日及师市举办的重大活动中发放，投放消费券1万张，其中满“100元减20元”0.2万张，共计4万元；“满50元减10元”0.4万张，共计4万元；“满20减5元”0.4万张，共计2万元。消费者在限上餐饮、商超单位，限下餐饮、商超抽样单位按照活动满减规定使用。
四、相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开展消费促进活动的重要意义。强化各部门间沟通、密切配合，细化工作措施，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各项活动有序推进。
（二）注重沟通协调。第十师北屯市商务局定期与支付平台会商，掌握消费券发放和使用情况。如活动结束前，消费促进资金即将用完，且不予追加资金，应及时告知支付平台，共同做好社会公告并通知企业，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引发舆情。
（三）突出宣传引导。在全面做好促销活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新闻媒体舆论宣传作用，全面调动师市主流媒体、微信、公众号等媒体资源，做好活动前期宣传预热等工作，扩大知晓率，积极引导消费者和商户参与消费促进活动。同时，对相关企业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强化政策引导，全力做好消费促进活动。
（四）强化部门协作。由第十师北屯市商务局、财政局、发改委统筹协调消费促进活动，并会同第十师北屯市公安局、工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第十师北屯市商务局、第三方平台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和鼓励个人消费者积极参与消费促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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